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考官申请表

姓　　　　　名

所　在　单　位

考　级　专　业

考　级　级　别

受聘考级机构
填　表　日　期
全国社会艺术水平考级中心制

二○○二年十月
	填　表　说　明

⒈　“申请人所在单位意见”（表二）须载明申请人表一所

填报的各项内容是否属实及是否同意申请人担任社

会艺术水平考级考官的明确意见；
⒉　“考试机构意见”（表二）须载明是否同意申请人担任

本考级机构考官、主考专业及执行考级别的明确意见；
⒊　“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文化厅（局）意见”（表二）

是对申请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展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活

动的考级机构担任考官的申请人的初审意见；
⒋　表三除“领证人签字”栏外，均由全国社会艺术水平

考级中心填写；

⒌　本表一式一份，有全国社会艺术水平考级中心存档。




	申请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考官应提交的材料

⒈　申请表；

⒉　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⒊　申请人学历、学位证书复印件；

⒋　申请人职称证明文件；

⒌　申请人二寸免冠近照三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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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考官
	

	
	主考科目
	
	　　　　（盖章）

	
	执考级别
	
	

	备

案
	证书编号
	

	
	发证日期
	

	
	填写人签字
	

	
	领证人签字
	

	其

他
	
	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表三

